附件3：
承  诺  函
阿旗公共资源交易中心：
    我方对《阿鲁科尔沁旗棚改闲置安置房源转让公告》以下简称《公告》表示完全响应，遵照《公告》的要求，特此确认并承诺：
1. [bookmark: _GoBack]我方确认，我方已仔细阅读并研究了贵方的《公告》及其它附件，我方完全熟悉其中的要求、条款和条件，并充分了解标的情况。
2. 我方确认，我方完全同意《公告》制定的交易规则。
3. 我方确认，我方完全接受《公告》的全部条款。
4. 我方确认，我方非失信被执行人及失信被执行人的法定代表人、主要负责人、实际控制人、影响债务履行的直接责任人员，如因此原因给交易相关各方造成损失，其法律责任及相应的经济赔偿责任由我方承担。
5. 我方保证：自该项目成交后3个工作日内，我方支付全部成交价款后，我方将与转让方在转让方单位签订合同。否则，贵中心有权协助转让方扣除我方已交纳的竞买保证金，作为违反本承诺的违约金。
6. 我方承诺，所提供的材料真实、合法、完整、有效。我方并保证遵守以上承诺，如违反上述承诺或有违规行为，给交易相关方造成损失的，我方愿意承担法律责任及相应的经济赔偿责任。
意向受让方（签字或盖章）：
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（签字）：
联系人：
电 话：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
年   月  日

